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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7 － 2020/7/8 2020/7/8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2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090,242,63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65,414,558.04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7 － 2020/7/8 2020/7/8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

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6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

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公司根据2009年1月23日国家税务总局颁

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054元。如该类

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本公

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4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6

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391-6665836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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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

7月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2、当原A股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A股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

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68亿元的部分由国泰君安包销。本次发行包销基数为68亿元，国泰君安根据

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国泰君安包销比例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最

大包销额为20.40亿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发行人及国泰君安将采取中止发行措

施，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根据《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6月30日主持了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本钢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四位数 9143，1143，3143，5143，7143，7698，0198，2698，5198

末五位数 46182，96182

末六位数 601433，001433，201433，401433，801433

末七位数 8683547

末九位数 756577951

末十位数 4392194896，1363143782

凡参与本钢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5,116,35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张本钢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117871.33万元债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172.35亩商住用地，

总建筑面积48.9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

积18.13万平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33674

2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22582.94万元债权

89513.26 49673.5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国西部装饰材料物流中心”

项目，该项目建筑面积259204.69㎡，其中：商业100054.74㎡、酒店7617.5

㎡、办公楼43663.05㎡、公寓37898.01㎡、车库66520.03㎡、配套设施及机备

用房3451.36㎡。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72256.52

3

重庆绿地申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股权

-- 84483.84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绿地保税中心第7层至第14层、第16、17、21

层的房产，建筑面积共计20125.50平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4000

4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

-- 92855

标的企业主要以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为主业，专业从事余热

余气综合利用项目、光伏电站项目、分布式能源站项目、工业废水与环境治

理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2855

5

重庆涪通物流有限公司

40%股权

-- 18987.03

标的企业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内， 主要从事危险化学品的仓

储、装卸、运输及货物代理等经营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7594.812

6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

90%股权及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能

力，公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746.369

7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集钢铁生产、矿

产资源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

合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6311.92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锦盛新材”）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８９７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

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根据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

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组织了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８７５２ ３７５２

末“

５

”位数：

３２２０５ ５７２０５ ８２２０５ ０７２０５

末“

６

”位数：

１８６０２１

末“

７

”位数：

３１７７０７７ ８１７７０７７ ３１８９７３０

末“

８

”位数：

１８２１２７５８ ３８２１２７５８ ５８２１２７５８ ７８２１２７５８ ９８２１２７５８ １６９２２６４８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５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５００

股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０

］

８９７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１３．９９

元

／

股。 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３２２．０７２６５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

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４１３６２６３３％

。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本公告披露的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

资金不足， 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投资者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除

４

家配售对象的申购为无效申购外，

其余申购均为有效申购。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按照初步询价

结果，应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数量为

８

，

１５０

家，实际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

价对象数量为

８

，

１３７

家， 其中有

２

家配售对象被列入中国证券业协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

售对象黑名单、有

２

家配售对象被列入中国证券业协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

单，因而被作为无效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０１９

，

５８０

万股，为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１

，

５００

万股

的

２

，

６７９．７２

倍，为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

２５０

万股的

１６

，

０７８．３２

倍。 无效申购及未按照《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拟申购数量（万股） 说明

１

曲水奥城实业有限公司 曲水奥城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未申购

２

宁波新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新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

未申购

３

李非文 李非文

５００

未申购

４

吴耀荣 吴耀荣

５００

未申购

５

胡志军 胡志军

５００

未申购

６

纪立军 纪立军

５００

未申购

７

周文平 周文平

５００

未申购

８

王代雪 王代雪

５００

未申购

９

冯树滔 冯树滔

５００

未申购

１０

龙小梅 龙小梅

５００

未申购

１１

冯小佳 冯小佳

５００

未申购

１２

高玲英 高玲英

５００

未申购

１３

张锋峰 张锋峰

５００

未申购

１４

因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因诺天丰

７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５００

无效申购

１５

因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因诺中证

５００

指数增强

８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５００

无效申购

１６

李凤锁 李凤锁

５００

无效申购

１７

程辉 程辉

５００

无效申购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０１９

，

５８０

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

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申购和初步获配信息如下：

类型 有效申购数量（万股） 申购占比 初步配售数（股） 初步配售比例 占网下发行总量比例

Ａ １

，

３９６

，

０３０ ３４．７３％ １

，

２５２

，

６８１ ０．００８９７３１６６８％ ５０．１１％

Ｂ ２９３

，

５００ ７．３０％ ２５０

，

０６２ ０．００８５２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Ｃ ２

，

３３０

，

０５０ ５７．９７％ ９９７

，

２５７ ０．００４２７９９８１１％ ３９．８９％

合计

４

，

０１９

，

５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６２１９５５５３％ １００．０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零股

１

，

７１０

股按照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Ａ

类申购数量最大且申购序号最前的配

售对象“睿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本公

告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获配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２１－３５０８２１８３

、

０２１－３５０８２７０５

、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０２

、

０１０－８３３２１３２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锦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夫特”、“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１３

，

０４４．６８３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０

〕

１０８８

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上述两家承销机构以下简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询价。

本次发行数量

１３

，

０４４．６８３８

万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６５２．２３４１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数量的

５％

。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

，

９１４．０４９７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７８．４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

日（周四）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

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发行人：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或“发行人”）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中证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胜蓝股份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８４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４

，

８９０

万股

（四）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３

，

７２３

万股， 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

期，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东莞市长安镇沙头南区合兴路

４

号

联系人：郏建平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８１５８２９９５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董向征、杨帆

联系地址：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东路宁汇大厦

Ａ

座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８５

发行人：胜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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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

２

，

０００．２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１７３

号文注册同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

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２

，

０００．２７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００．０１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１

，

３３０．２０６５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７０．０５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

日（周四）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

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3 楼主持了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

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9728

末“5” 位数 67795，17795

末“6” 位数 582051，082051

末“7” 位数

3352558，4602558，5852558，7102558，8352558，

9602558，0852558，2102558

末“8” 位数

91168345，11168345，31168345，51168345，71168345，

45718035，95718035，1283120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28,32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1、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2、通过拨打电话 400-808-9999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1。按

2 转入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T+2 日日终，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

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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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

月

1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